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救护车费用扩展保险（A款）条款 

(安诚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1 号 

安保文〔2019〕285 号 

第一条 合同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附加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类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所附

合同”），依所附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审核同意而订立。所附合同效力终止，本附

加保险合同效力亦终止；所附合同无效，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所附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

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所附合同为准。 

第二条 扩展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或疾病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救护车费用，保险人按照所

附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救护车费用不包括医生诊疗费、医药费、担架费和转院时发生的其

他费用。 

第三条 保险金额 

除本附加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与所附合同的医疗保险为共用保险金额，

且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在投保时在共用保险金额范围内，另行约定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

额。 

第四条 释义 

所附合同：指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附的主保险合同及主保险合同项下的与本附加保险合同

相关的其它附加保险合同。 

救护车：指致电当地的紧急救援服务热线（例如：120）并由其派出的医疗救护车辆。  


